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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  要 

    本文以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所受理之車輛行車

事故肇事案為研究對象，進行本市肇事態樣統計之分析與

探究，並藉由探討高風險事故樣本之特性，並提出初步建

議，供交通安全政策與鑑定實務參考。 

    據統計，本市鑑定案件數量年年增長，隨著網路使用

之普遍，本會自 102 年底啟用網路申請管道，便利民眾申請

辦理鑑定業務。113 年度統計結果顯示，車禍案件當事人以

男性居多，其比例占總肇事人口數 6 成以上，肇事車種則以

機車比例最高，占總數的 56%。而造成肇事的前三大主要

原因，分別為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 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及

「未保持安全距離」等三項。 

     最後針對分析結果，本報告提出三項建議方向：一、

加強路權與讓車教育，二、提升防禦駕駛訓練與意識，三、

針對高風險肇事態樣強化科技執法與交通設計改善。期望

藉由本次統計報告，促進後續政策研擬、鑑定實務及交通

風險治理之整體強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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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    臺南市轄內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業務因應臺南市於 99年

12 月 25 日升格為直轄市，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依據車輛行車

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 2 條之規定，於 100 年 1 月 1 日

成立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，後於 110

年起修正名稱為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(下稱本會)，辦

理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業務。 

     本會辦理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業務，其對象為業經警察

機關處理，並經事故當事人或其繼承人或法定代理人、車輛

所有人之申請，或經現場處理機關移送、司(軍)法機關囑託

者為限。但下列案件不予受理鑑定： 

(一) 鑑定案件進入司(軍)法機關訴訟程序中，且非經

各該機關囑託者。 

(二) 當事人申請或警(憲)機關移送之案件距肇事日期

逾六個月以上者，但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

由而延誤該期限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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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非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指道

路範圍之行車事故案件。 

(四) 已鑑定之行車事故案件。 

    鑑定業務目前受理窗口採現場申請與網路申請二種方

式併行，其中網路申請方式係於 102 年 10 月開辦，民眾上

網填寫基本資料並上傳事故登記聯單等相關附件，完成鑑

定規費繳費後，便可輕鬆等候承辦人員通知申請業務辦理

成功，後續並可於官方網站上查詢業務受理進度及等候鑑

定結果，其作業流程可謂相當便民。 

    本會辦理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之宗旨，為透過專業的鑑

定程序，判斷車禍事故成因，釐清其責任歸屬，保障當事

人之權益，期以提供客觀、公正的鑑定意見，有助於司法

機關、相關當事人等達到平紛止爭的共贏結果。 

    本報告係依據本會 113 年鑑定案件，統計出主要肇事行

為原因並加以分析，期望藉由本次統計報告，研擬後續政

策方向，進而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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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現況描述 

一、研究背景與主題特性 

    交通事故為城市治理中需高度重視之公共安全議題，

事故發生不僅可能造成生命財產損失，亦牽涉肇事責任之

釐清、法律爭議之處理及社會信任之建構。交通事故鑑定

制度即是在此背景下，作為司法機關及民眾釐清交通事實

之重要依據。隨著都市交通型態轉變與機車、行人事故風

險意識提升，肇事場景日益複雜，亦強化對鑑定品質與分

析資料系統化之需求。本研究以本市交通事故鑑定案件為

核心，進行統計資料分析，釐清事故樣態與爭議重點，作

為後續制度調整與政策建議之初步依據。 

二、研究動機與目的 

(一) 瞭解本市行車事故之肇事情形，包含駕駛行

為、肇事因素等。 

(二) 瞭解本市行車事故鑑定案件之性別分析。 

(三) 藉由鑑定統計資料，提供初步建議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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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統計資料範圍與對象屬性 

(一) 統計對象：本會申請鑑定之當事人與司法機

關囑託之肇事鑑定案件當事人。 

(二) 統計時間：本市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

月 31 日之鑑定案件。 

(三) 統計案數：113 年度完成鑑定案件共 2,631 件。 

(四) 統計單位：案件數為「件」。 

四、初步問題意識與分析方向 

綜合上述背景與資料條件，設定以下分析方向以

供後續探討： 

(一) 事故肇因中，是否有特定駕駛行為（如未讓

車、未注意車前狀況等）反覆出現，形成高

風險行為型態？ 

(二) 交通事故當事人性別是否與特定肇事行為存

在比例差異，進而反映不同性別用路行為風

險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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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統計分析 

一、鑑定案件來源統計分析 

    近年來民眾法律知識提升，且網路申辦系統日益便利，

促使本會受理鑑定案件逐年增加。113 年度完成案件共

2,631 件，其中司法機關囑託案件占比達七成，為主要來源，

其餘為當事人自行申請案件。此一結構反映出本會在協助

司法解決爭議事件中的角色日益凸顯，亦顯示鑑定意見已

成為訴訟程序中具參考價值之專業意見資料。 

 
圖 3.1  113 年本會鑑定案件來源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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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1.4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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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鑑定案件車種統計分析 

    113 年本會鑑定案件肇事人車總數量為 5336 輛（人），

其中以機車 2930 輛（54.91%）占最大宗，其次為汽車 2087

輛（39.11%），再次為慢車 182 輛（3.41%），行人則為 137

人（2.57%）。 

 
圖 3.2  113 年本會鑑定案件肇事人車比例  

    此分布結構反映出本市道路事故樣態仍以機車為主，

顯示高密度機車交通環境下，事故風險亦相對提高，成為

本會鑑定業務處理之核心樣態。雖慢車與行人數量相對有

限，惟因其涉及高傷害風險與用路弱勢問題，仍應特別重

視其事故場景之重建方式與責任釐清之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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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鑑定案件肇事態樣統計分析 

    本會根據 113 年度案件歸納肇事態樣，前三大類型（讓

車、注意狀況、安全距離）合計占比達到約  55%，說明絕

大多數事故來自於「基礎防禦性駕駛觀念不足」。「未依規

定讓車」為最主要肇事態樣，接近四分之一（24.21%），這

顯示許多駕駛人在面對路權爭議時缺乏正確認知或判斷。

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與「未保持安全距離」則直接反映出

注意力不足與跟車習慣不良的普遍性問題。相對來說，「起

駛違規」與「闖紅燈」雖為高風險行為，但在數量上屬於

少數，顯示嚴重違規雖然危險，但發生頻率較低。 

表 3.1  113 年本會鑑定案件肇事態樣 

肇事態樣 案件數 比例 

未依規定讓車 637 24.21% 

未注意車前狀況 433 16.46% 

未保持安全距離 370 14.06% 

起駛違規、疏忽 152 5.78% 

違反號誌管制、闖紅燈 151 5.7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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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事態樣 案件數 比例 

變換車道違規、疏忽 134 5.09% 

超車違規、疏忽 114 4.33% 

迴車違規、疏忽 83 3.15% 

行人違規、疏忽 46 1.75% 

駛入來車道 31 1.18% 

超速行駛 27 1.03% 

倒車違規、疏忽 26 0.99% 

未依規定減速慢行 25 0.95% 

撞擊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 21 0.80% 

開啟車門不當 15 0.57% 

停車違規 11 0.42% 

會車違規、疏忽 9 0.34% 

    資料來源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作業系統 

    其餘之肇事態樣有：變換車道違規、疏忽，共 134 件

(5.09%)；超車違規、疏忽，共 114 件(4.33%)；迴車違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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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忽，共 83 件(3.15%)；行人違規、疏忽，共 46 件(1.75%)；

駛入來車道，共 31 件(1.18%)；超速行駛，共 27 件(1.03%)；

倒車違規、疏忽，共 26 件(0.99%)；未依規定減速慢行，共

25件(0.95%)；撞擊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，共 21件(0.80%)；

開啟車門不當，共 15 件(0.57%)；停車違規，共 11 件

(0.42%)；會車違規、疏忽，共 9 件(0.34%)等。 

    113 年度總受理案件數 2,631 件，除了上述肇事態樣外，

其他未列明之情形為警示設施未完善、裝載不當等，還有

現場蒐證跡證不足、涉及號誌不明問題、當事人和解取消

鑑定、地檢署、法院撤案…等，此類案件數共 346 件不列入

統計排序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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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鑑定案件肇事態樣與性別交叉分析 

    本節透過肇事態樣與性別之交叉統計，深入剖析主要

肇事原因在不同性別間之分布趨勢，以理解性別特性對於

交通事故樣態之潛在影響。 

    綜合先前本會所統計之五大肇事態樣，分別為「未依

規定讓車」（24.21%）、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（16.46%）、「未

保持安全距離」（14.06%）、「起駛違規、疏忽」（5.78%）及

「違反號誌管制、闖紅燈」（5.74%），合計占所有案件肇事

原因之 66.25%。 

表 3.2  113 年車鑑會鑑定案件前五大肇事態樣第一當事人性別比例 

資料來源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作業系統 

    爾後加上性別結構後交叉分析顯示，男性在上述各類

肇事原因中均為第一當事人之多數，其比例自64%至72%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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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平均值約為 65%；女性則約為 35%，兩者差異 30 個百

分點。尤以「違反號誌管制、闖紅燈」中男性比例最高，

達 72%，顯示男性較易從事高風險違規駕駛；而女性則於

「起駛違規、疏忽」項目占比相對較高，達 38%，推測與

行車起步認知與判斷相關。 

    雖統計上男性為主要肇事者之比例偏高，惟此數據尚

未納入性別間實際駕駛時間、出勤頻率或駕車距離等「駕

駛曝光度」變項。換言之，若男性普遍駕駛機會較多，其

肇事比例自然提高，未必完全反映其駕駛風險本質。因此

本交叉分析結果應以保守態度解讀，僅說明於本鑑定樣本

中之觀察結果，是否可推及一般族群仍需後續資料支持。 

圖 3.3   113 年本會鑑定案件前五大肇事態樣第一當事人平均性別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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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鑑定意見司法採信度分析 

    本會持續透過統計分析工具，觀察司法機關對鑑定意

見之採納情形，作為反映鑑定品質、論述邏輯與法庭可理

解性的間接指標。根據近年數據顯示，鑑定意見在司法程

序中之採信率穩定維持於 97%以上，此一現象顯示本會鑑

定意見在多數情況下能獲得司法機關肯認，具有高度參考

價值。然而，本會審慎看待此一數據，不以其作為績效目

標或品質評斷唯一依據，本會自我定位為「專業判斷的輸

出者」，協助司法機關在交通事實判斷中獲得客觀依據。我

們追求的並非「意見必然被接受」，而是「意見具備專業基

礎、邏輯一致、可經得起檢驗」，使其能在司法審理中成為

值得參考的意見資料。 

    因此，本會將採信率視為結果型指標，用以觀察鑑定

意見與司法需求之契合度，而非作為績效目標或自我要求

的唯一量尺。在尊重司法裁量獨立性的前提下，本會將持

續透過統計資料整理、不採納意見分析與回饋機制，強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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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品質、提升透明度，確保本會在司法程序中發揮其專

業輔助功能，持續扮演值得信賴之鑑定機構角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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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結論與建議 

    依警政統計查詢網，113 年度臺南市車禍肇事統計共

74,279 件，本會鑑定案件數之 2,631 件雖僅占整體交通事故

3.54%比重，惟因各案皆經專業鑑定程序處理，資訊完整且

肇因明確，具高度資料品質與歸因價值，得以呈現具爭議

性或高風險事故之樣貌。 

    本次統計發現，肇事原因以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「未注

意車前狀況」、「未保持安全距離」三類為主，合計達整體

樣本逾半，顯示多數事故源於基本駕駛觀念與防禦性駕駛

習慣之不足。此外，透過性別交叉分析，觀察到男性在各

項肇事類型中皆占主要比例，惟考量駕駛曝光度等變項尚

未納入，故對性別差異之解釋應採保守態度。整體而言，

本報告呈現出具鑑定價值事故樣本之統計面貌，可作為後

續政策與實務改進之參據。 

    基於上述分析結果，提出以下建議方向： 

一、強化「讓車」觀念與路權教育： 



 

17 

 

    「未依規定讓車」為最主要肇事原因，顯示部分駕駛

對號誌化路口、無號誌交叉口或行進優先關係認知不清。

建議交通單位應針對常見混淆路段，強化號誌清晰度與道

路標示，並結合視覺化教育工具，提升駕駛人對讓車義務

之理解。 

二、提升「防禦駕駛」教育與實作訓練： 

    多數事故肇因為注意力不足與跟車距離失當，顯示駕

駛人防禦性駕駛意識不足。建議可將動態風險預測、行車

視野管理、適當減速與反應預判等主題納入駕訓課程或職

業駕駛人持續教育計畫中。 

三、針對高風險行為持續強化執法與科技介入： 

    雖然「闖紅燈」及「起駛違規」事件相對較少，惟具

高傷害潛在性。建議持續透過自動偵測設備（如科技執法、

行車影像分析等）強化執法密度，並依違規熱點進行精準

部署。同時應強化違規行為之法令宣導，提升民眾對執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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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解與接受度，雙管齊下以提升整體道路安全，降低違

規動機與事故發生率。 

    最後，期許本次統計報告所呈現之資料輪廓與行為趨

勢，能作為各界進一步理解鑑定實務與事故風險樣貌之參

考基礎。未來，本會將持續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

致力提升鑑定意見書之邏輯品質與透明度，並以專業中立

立場協助司法機關妥適判斷事故責任，為臺南市民提供一

個理性、公正且可近的交通爭議解決機制，善盡本會作為

鑑定專責機構之社會責任。 


